
幸运妞妞的快乐“六一”
2013年6月1日，对于烟台开发区幸

运妞妞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说，是个快乐
且难忘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们度
过了一个最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早上，当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穿着统
一的园服来到幼儿园，他们最喜欢的机
智勇敢的“喜羊羊”和“米妮”小姐已经
在门口迎接他们了。

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一场别开生面
的童话剧拉开了演出的序幕。当喜羊
羊、灰太狼与白雪公主相遇时，就连坐
在观众席中的孩子家长也看得津津有
味，孩子们可爱的表现让现场的家长们
忍俊不禁。

宝宝班的一群小可爱们身着粉粉
猪和小白兔的动物服装表演了《我不上
你的当》，他们那可爱的动作和表情赢
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中班、大班小朋
友的舞蹈也凭借高水平的发挥，赢得了
阵阵喝彩。

教师们的情景剧表演《爱是我们的
信念守候》将工作中的情景搬上了舞
台。一段段真情体现，引起现场观众的
共鸣，不少家长留下了动情的泪水。

孩子们的器乐表演成为现场的一
个亮点，别看他们小小年纪，无论是西
洋乐器还是中国的民族乐器，都演绎得
有声有色。

小班的一群“小红军”们带来的红
歌表演《红星照我去战斗》，那有模有样
的站姿让现场的观众对他们刮目相看。

《三字经》、《弟子规》的表演更是具有古
香古色的味道。整场演出高潮迭起，令
现场观众流连忘返。

幸运妞妞幼稚园的负责人说，“举
办此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孩子
们能度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六一’，给孩
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给童年
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幸运妞妞幼稚园的全体老师，
你们辛苦了，真的很不容易，很感
动！”

“很好，很感动，尤其老师表演
日常生活剧时，我也哭了。老师不容
易，幼师更不容易，今天的节目能看
出老师的用心。尤其小班、小小班的
孩子们那么小，他们的节目一定很
难排，今天的演出很成功，希望咱们
的幼儿园越来越好。”

“老师太有才了，我觉着我女儿
她们那段舞蹈很棒，老师辛苦了，让
我们看到孩子们很棒的一面。”

……
这是当晚在幸运妞妞幼稚园的

QQ群里，家长们的留言，这个“六
一”，对家长们而言也终生难忘。

格家长感言

没签合同也能申请工伤
福山区人社局通过具体案例提醒职工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案例1

想和老板私了

却遭冷脸相对

2 1 岁 的 蓬 莱 女 孩 小 赵 ，
2 0 1 3年初进入福山区一家包
装公司工作。刚工作没几天，
小赵在操作机器时，右手的两
根手指不慎被机器挤断。

小赵说：“现在找份工作
不容易，当初我也没想和单位
闹得太僵，只想让单位给我 2

万块钱私了算了，可老板对我
不管不问。”

经福山区人社局鉴定，小
赵所受伤为工伤，并通过劳动
能力鉴定为九级伤残。经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小赵最
终得到了9万多元的赔偿。

案例提醒

社会保险部门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发生工伤之后，
许多单位由于不愿意出钱为
职工治疗和支付工伤待遇，对
工伤康复持消极和抵触态度。
许多职工为了不丢饭碗，选择
与用人单位“私了”。为了后
续治疗和康复能有保障，建议
职工走正规渠道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案例2

没签劳动合同

企业忙撇关系

吴某是福山区一家食品
公 司 的 员 工 。公 司 未 与 他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只 为 他 办 理 了
工 作 证 。今 年 4 月 ，吴 某 在 岗
位上突然晕倒并于次日抢救
无效身亡。

吴某的家属向该企业提
出 3 0 万 元 的 赔 偿 ，该 企 业 却
不承认吴某是他们的员工。

在福山区人社局工作人
员的提醒下，吴某的家属搜集
到吴某在该企业工作的有效
证据。吴某的死亡最终被鉴定
为工亡。

案例提醒

“缺乏证据是个人申请工
伤认定案件中的典型问题。”
福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说，
在遇到类似问题时，职工家属
可以搜集职工在企业工作过
的证据。

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
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
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
照下列凭证：工资支付凭证或
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
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
的“工作证”等能够证明身份
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
位招工招聘“登记表”等招用
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
的证言等。

案例3

企业没办保险

享受不到待遇

3月 1 1日，在福山区工作
的老赵上班途中被一辆摩托
车 撞 伤 ，医 院 诊 断 为 右 臂 骨
折。经交警部门认定，老赵在
此次事故中无责任。由于企业
拒绝为老赵申请工伤认定，人
社局受理了老赵个人提出的
认 定 申 请 ，并 认 定 老 赵 为 工
伤。因企业没有依法为老赵办
理工伤保险，导致老赵无法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经福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
员调解，老赵从企业得到了医疗
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共计4万余元。

案例提醒

“劳动者也应当增强法律意
识，监督用人单位为自己缴纳社
会保险。”福山区人社局工作人
员提醒市民，用人单位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
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
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交
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
合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
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

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2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
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
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4 .患职业病的；
5 .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视同工伤：

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
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

2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3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
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
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1 .故意犯罪的；
2 .醉酒或者吸毒的；
3 .自残或者自杀的。

工伤认定范围
隔通讯员 亓莉莎
隔本报记者 蒋慧晨
qlwbjhc@vip. 163 .com

记者近日从福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截至5月底，福
山区共受理工伤维权案件将近300起。部分市民在工伤维权方面还存在很
多误区，遭遇工伤事故之后该如何维权呢？福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通过
具体案例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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